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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會地方創生相關資源整合協調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7年 6月 20日(星期三)上午 11時 

貳、地點：本會第 513會議室(改至第 610會議室) 

參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美伶                 記錄:陳威志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

伍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目前部會計畫多從部會角度思考計畫內容，較缺乏跨部

會整體考量，易涉足其他部會業管範圍，且部分計畫不

斷延續過去推動內容，使計畫流於形式，可見政府過去

資源運用，確有盲點。 

二、請各部會切勿將地方創生當成口號，地方創生的目標主

要在於促進地方人口回流，因此各部會在規劃地方創生

相關計畫時，不宜僅考量供給面而提出與地方需求無關

之計畫；應確實盤點瞭解地方需求、接地氣，讓政府資

源落實到真正需要的地方。 

三、地方如缺乏產業支撐或經濟規模不足，將無法維持地方

生計及活力，民眾很難留在地方。因此，地方創生不宜

定位為做公益或非營利事業；而是要透過投資帶動當地

產業，振興地方經濟，方能營造地方創生契機。 

四、為使政府資源運用發揮最大效益，部會地方創生相關計

畫必須切合主題，例如建構基礎設施相關計畫，雖與均

衡台灣有關，惟相較於地方創生以人為本、促進人口移

動之目的，宜列為地方創生配套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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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部會未來應儘量減少補助措施，應以投資取代補助。

惟考量少數確有補助需要者，應思考簡化相關程序，減

輕行政負荷。 

六、針對各部會計畫，提供以下意見： 

(一)經濟部所提計畫，多偏重供給導向，未來地方創生的推

動，請從商圈營造轉換為偏鄉發展，須從不同顧客群角

度進行思考。 

(二)教育部所提地方創生相關計畫，係以高教深耕為主，惟

台灣的大學多集中於北部，計畫資源將同樣集中北部，

不易發揮地方創生效益。此外，計畫資源如仍經由學校

中轉結合地方，不易真正落實到地方的第一線。 

(三)農委會應思考將科技導入農業，避免維持傳統農業模式，

並針對偏鄉農產品進行完整盤點，以利地方發展之推

動。 

(四)內政部所提城鎮之心計畫，偏重硬體基礎建設，似與地

方創生促進人口移動目的無關，建議評估是否列入地方

創生。 

(五)衛福部所提地方創生相關計畫，係以長照為主，應屬基

礎建設配套，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是否屬長照內容

一部分重複提出，宜請確認。 

(六)科技部部分，請科技與產業發展的業管部門參與地方創

生工作，目前人文司所提地方創生相關計畫似與教育部

業務重疊，易發生同一計畫提案申請多個不同部會計畫

補助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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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交通部賀陳部長相當重視地方創生，並積極配合本會推

動；觀光部分，交通部請更重視軟體面，例如解說員與

導遊的法規鬆綁。 

(八)環保署部分，不應僅止於資源回收，而應考量在每個鄉

鎮發展循環經濟，推動地方創生。 

(九)財政部有關故鄉稅的部分，賴院長已另請財政部進行研

議評估。  

(十)勞動部所提計畫，主要以人才培育為主，惟地方創生之

關鍵在於創造就業，應以移入就業或創造在地就業(不

含在地轉業)，作為地方創生推動目標。 

(十一)客委會及原民會較為獨特，可自行展開地方創生，例

如浪漫台三線計畫內容完整，未來可考量作為地方創

生示範點。 

七、地方創生的推動要超越社區總體營造及農村再生等層次，

如果現在不做，台灣的人口及整體發展將會出現極大問

題，期待各部會發揮使命感，共同為台灣下一代努力。

本次會議係「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」第 1 次工作會議，

會後將請國土處與各部會個別確認納入地方創生的部

會計畫項目，以利年底前提出台灣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

計畫。 

 

陸、散會。（下午 1時 30分） 


